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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富民县政协十届 四 次会议第 1 号提案的答复

李跨、翟结雁、李红斌、沈红林（委员）：

关于进一步提升物业管理质量的建议提案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

答复如下：

办

理

结

果

清

单

建议一

加强监管，明确职责。一是加强对住宅小区规划

设计、建设和销售方面的监管，进一步落实《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等相关要求，二是加强

统筹协调，建立完善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

当年完成事项

住宅小区规划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查和验收，

我局今年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在建住宅小

区设计图审查、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商品房预

售监管等工作，同时也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

规定》做好商住小区工程验收，今年已完成天马

山郡苑南区二、三批次竣工验收。

当年推动工作

一是继续督促上游北城里、合隆观筑等两个住宅

小区建设单位加快剩余消防、水电等配套工程建

设，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保证房屋工程质量。二

是积极配合好属地街道落实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

度，切实解决我县物业行业存在突出问题。

明年待落实事项

一是我局将持续配合属地街道完善物业管理联席

会议制度，组织召开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共同协

商解决物业管理中的遇到的问题，有效提升管理

水平。二是持续做好在建住宅小区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和商品房预售管理，有效保障住宅小区工程

质量，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到位，维护购房

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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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采纳原因 无

建议二

加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指导和监督作

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物业公司从业资质

审核、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支出等环节上

的监管，要求物管公司按法律规定定期公开收支

项目，对履职不到位的物管公司按法律准绳进行

上线处罚。

当年完成事项

一是制定《2025 年富民县物业小区检查计划》，

按照计划重点针对物业公司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收费信息公示、飞线充电、电梯安全、环境卫生

等内容开展巡查，截至目前已开展开展 20余轮次

物业专项检查、覆盖 30 个小区，发现各类问题

100余条，均已督促物业企业整改。二是要求我

县物业服务企业在 3月份对 2024年度物业小区公

开收支情况对业主进行公示，今年未发现物业企

业存在未公示情况。三是按照《云南省物业服务

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修订版）》，每年对我县

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和等级评定。信用评

价结果通过“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平台”公
布，可在招投标、日常监管、政策扶持等工作中

应用信用评价结果。

当年推动工作

我局将持续加强巡查检查，重点整治物业服务履

约不到位、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一步规

范物业行为，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明年待落实事项

与属地街道、社区做好联动，加大对物业公司从

业资质审核、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支出等

方面的监管，进一步规范物业企业行为，全面提

升物业服务水平，推动我县物业服务规范发展。

不能采纳原因 无

建议三
加强业委会工作的指导，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对

于具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条件的小区，相关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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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应主动作为，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和成立业主委

员会，并指导届满的业主委员会完成换届工作。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物业管理，充分发挥党员模范

作用。

当年完成事项

2022年6月1日前，由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

导成立的业主委员会有7个，后按照新实施的《昆

明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由属地街道办

事处指导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和换届选

举，办理相关备案手续。”，相关职能已由属地街

道负责履行。

目前已设立中国共产党富民县物业管理行业委员

会，同时指导鼎易山水居、俊发等 5 个小区成立

党支部，并确定 4 名指导员和联络员联系指导“两

新”党组织。

当年推动工作

一是由属地街道指导天马山郡苑小区筹备召开首

次业主大会，组建成立业主委员会，履行相关工

作。二是挑选符合条件物业小区，指导成立党支

部，推动红色物业覆盖。

明年待落实事项

一是主动配合街道、社区，做好物业小业主大会

和成立业主委员会，并指导届满的业主委员会完

成换届工作等相关指导工作。

二是持续推动我县物业服务行业党建领导体制和

物业管理政策制度健全规范，物业管理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物业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

物业服务管理有效融入基层治理。

不能采纳原因 无

建议四

强化物业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物业民主管理制

度。明确服务标准、收费项目及标准，避免重复

收费、超标、超范围收费等问题。开展物业管理

知识宣传，提高业主对物业管理的认识和理解。

倡导文明行为，消除小区不文明现象，提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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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及小区面貌。通过举办座谈会、交流会等活

动，增进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当年完成事项

目前国家、省、市均已出台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了业主享有的各项权利，我局和属地街

道等相关部门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物业管

理相关工作，维护业主权利。我局已要求我县各

物业公司在小区显著位置定期公示服务内容、服

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信息，并接

受业主监督。目前，我县32个小区均已公示。针

对小区内存在的不文明现象，我局已督促物业企

业通过张贴宣传标语、发布倡议书等方式进行引

导，倡导业主文明停车、爱护公共环境、遵守小

区管理制度，消除小区不文明现象。

当年推动工作

我局将持续加强巡查检查，重点整治物业服务履

约不到位、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进一步规

范物业行为，保障业主合法权益。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倡导业主自觉遵守物业管理规约，共同营

造和谐美好的小区环境。鼓励物业服务企业举办

活动，增进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明年待落实事项
持续落实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我县物业

活动，促进物业服务的良性发展。

建议五

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法制宣传教育主管部门

加强对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提高物业

管理企业及广大业主依法管理小区的责任和意

识，增强物业公司、业主依法行使自身职权的能

力。

当年完成事项

我局今年已召开全县物业管理专题会议4次，发放

《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册》30余份，有效增强

广大业主对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提

高物业服务企业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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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富民县物业行业考核管理实施方案（试行）》

组织各相关部门、属地街道（社区）参与考核评

分，评选出4家2024年度优秀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

表彰，以此激励我县物业服务企业努力提升服务

水平，争创先进。

当年推动工作

结合我县物业行业实际，在下半年持续组织召开

物业管理专题会议，加大物业行业法律法规宣传、

培训力度，提升物业行业管理水平。

明年待落实事项

开展物业行业培训活动，提升物业企业从业人员

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掌握，在我县形成良好的物

业管理法治环境。

不能采纳的原因 无

附件清单：（现场协商照片、相关答复文件等）

补充说明：（办理过程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日期：2025年6月25日
提案办理结果： A 类

（A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B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列入计划

逐步解决；C类为提案所提问题目前无法解决或留作参考。）

联系人 钱锋 联系电话 13888156978


